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要點 

95 年 6 月 6 日 94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98 年 1 月 6 日 97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基於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之精神，對於觸犯校規之同學特給

予改過向善之機會，並鼓勵其為校園服務，以建立其正確之價值觀與良好行為

習慣，進而提昇校園服務風氣，特訂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

替懲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觸犯校規之行為，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合於記小過（含）以下之處分者，

得視違規之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於違規後 30天內提出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

申請，逾時或記大過者不得提出申請。學生觸犯宿舍管理要點第十六點規定因

而取消其下一學期（含寒暑假）登記住宿之資格者（第一款勒令退宿者、及再

犯第二款第六目未經登記進入異性寢室者或讓異性進入其寢室者除外），經導

師、系所主管同意後得申請「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 

三、學生合於申請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者，應於規定之時間內完成，如有特殊情形，

以專案申請辦理，未依規定時間完成者仍以原處分處理；其計算時數如下： 

（一）申誡一次：校園服務 8小時，1週內執行完畢。 

（二）申誡二次：校園服務 16小時，2週內執行完畢。 

（三）記小過一次：校園服務 24小時，3週內執行完畢。 

（四）記小過二次：校園服務 48小時，4週內執行完畢。 

（五）學生觸犯宿舍管理要點第十六點第（二）、（三）款規定者：校園服務 64

小時，惟初犯該要點第（二）款第六目規定者，校園服務 72小時，6週內

執行完畢；再犯者排除適用。 

四、由違規同學提出申請並填寫「學生違規自述表」(如附表一)及「以校園服務代

替懲處申請表」(如附表二)，經導師、系所主管同意再送生活輔導組陳學生事

務長核定執行；由執行單位生輔組指定服務項目、時間、地點並依時限完成服

務記錄(如附表三)；學生無故不依指定時間、地點服務或服務態度不佳者，由

生輔組依原處分處理外，另依情節輕重提出懲處建議，送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執

行，學年內並不得再提出「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申請。 

五、違規同學依規定完成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並經考核確定表現良好者，其違規

行為不列入紀錄，期以勉勵其改過自新、服務向上之情操。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違規自述表」 

系所 學號 姓 名 家  中  住  址 手機號碼 填表日期 

      

事實經過：（請依人事時地物陳述） 

 

 

 

 

 

保證項目： 

 

 

 

 

 

 

 

 



附表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申請表 

違規時間：        地點：                     

    項目：                                                   

                                    

違規引用條文： 

一、違反宿舍管理要點第   點第   款之規定得記小

過      次，申誡    次。 

二、違反學生獎懲辦法第   點第   款之規定得記小

過       次，申誡    次。 

經

核

定 

之

服

務

時

數 

 

 

 

申    請     人 

系級  學號  姓名  申請日期  

導師建議並簽章 承辦單位簽擬 

 

 

 

擬辦：小過  次、申誡  次，依國

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以校

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要點

規定，應實施  小時校園服

務並在  週內完成。 

系所主管建議並簽章 學生事務長批核 

  

備註： 

一、 請撰寫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違規自述表」（如附表三）並附

於本申請表後方陳送導師、系所主管後再送回學務處生輔組。 

二、 請詳閱背面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

施要點。 

三、 「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為銷過行為非服務課程。 

 


